附件
[bookmark: _GoBack]岳池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标准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工作的督导、检查
	1.《民办教育促进法》
2.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教监管厅函〔2022〕15号）
3.《四川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2025年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治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5］4号）
	民办中小学、民办中职学校、民办幼儿园、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在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中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监督检查
	1.《全民健身条例》
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体育总局令第17号）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主体
	按照《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